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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义 

“合同”系指按以下优先顺序构成的文件：(i) 供应商

的订单确认书，(ii) 供应商的报价单，(iii) 本供应通

用条款，(iv) 供应商报价单中引用的文件，(v) 经供

应商书面确认的采购方的采购订单（不包括采购方

的标准条款）。 

“采购订单”系指经供应商确认的采购方订单。 

“供应范围”系指合同规定的、双方约定的需交付的

货物和/或需履行的服务。 

“采购方”和“供应商”系指合同双方。 

2. 通则 

本合同载明合同双方的完整协议及谅解，并取代所

有先前陈述。采购方条款不适用且特此排除，即使

其在采购订单中被援引。 

本合同自供应商接受之时起即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3. 交付、风险与所有权 

3.1 供应商将尽商业上合理努力来满足交付日期。若因

可归责于供应商的原因，导致其未能在约定的明确

的交付日期后 14 天内交付，则采购方有权按照供应

商报价中所规定的金额主张违约金，如供应商报价

单中未规定违约金金额，则按采购方发出并经供应

商接受的采购/服务订单中所载数额计算。违约金应

作为延迟履行的唯一救济方式，且该违约金仅适用

于延迟交付的供应范围。 

3.2 对于非因供应商原因导致的与延迟相关的费用，采

购方应补偿供应商。 

3.3 交付义务及风险转移遵循订单中所载《国际贸易术

语解释通则》（ICC 2020）；若未规定贸易术语，则

适用 FCA（货交承运人）供应商所在地条款。 

3.4 所有权于全款付清时转移。 

4. 价格与支付 

4.1 合同价格不含关税、增值税、预扣税及类似费用。 

4.2 账单应根据供应商报价单中的时间表，在收到后 30

天内支付。逾期付款的，供应商有权就逾期款项按

年利率 6%与法定利率孰高者计收利息、并中止履行

以及追偿与中止相关的费用包括法律费用，此种情

形下，供应商不应被视为违约，且交付日期可由供

应商自行决定延长。若款项逾期满六个月，供应商

有权将合同视为采购方已依第 10 条（解除）终止。 

4.3 采购方不得抵消应付款项。 

5. 变更 

变更仅能通过双方协商一致并签署的书面变更通知

单生效。对供应范围、价格或时间表的调整应在实

施前协商确定。 

6. 保证 

6.1 供应商保证供应范围符合合同规定，在工艺、材料

和供应商设计方面无缺陷。 

6.2 所供货物的质保期于以下两个日期中较早者届满：

(a) 供应范围相关部分初次运行之日起 12 个月，或 

(b) 可交货之日起 18 个月。服务供应的质保期为服

务完成之日起 180 日（“质保期”）。质保期涵盖明显

或潜在的缺陷或不合格供应范围。 

6.3 如在质保期内证实供应商存在违反保证的情形，采

购方应书面通知供应商。供应商应于七（7）日内，

或在必要时合理延长的时间内，开始调查该要求，

并在确认存在违反保证情形后，自行酌情决定修理、

修改、更换或重新履行供应范围的缺陷部分。采购

方应使供应范围可在合适的岸上地点以安全、无害

的状态下进行修正。供应商仅承担其自身因该等修

正行为产生的费用，不承担进场费、海上运输或拆

卸、移除、去污或重新安装的费用。 

6.4 经修理、修改、更换或重新履行的供应范围部分，

应自该等工作完成之日起重新质保 6 个月，或直至

第6.2条规定的原质保期届满，以较晚者为准（但最

长延长不得超过原质保期届满后 6 个月）。 

6.5 质保范围不包括非因供应商原因导致的缺陷，包括

误用、不当安装、未经授权的修改或修理、采购方

设备中既有的潜在或设计缺陷、采购方的设计选择、

磨损、侵蚀或腐蚀、不当储存；不适用的服务产品、

替换材料或基础材料；以及超出规定条件的运行工

况。在采购方逾期付款的期间，供应商的质保义务

应中止；若发生缺陷而采购方未能立即采取适当措

施减轻损害或未能按本合同要求通知供应商，则质

保失效。 

6.6 按本第 6 条规定对不符合约定之处或缺陷进行修正，

构成供应商就供应范围对采购方承担的全部责任，

无论该等责任是基于合同、过失或其他原因。在法

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排除所有其他明示、法定或

默示或其他的保证、担保、条件及陈述。 

7. 责任限制 

7.1 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供应商不对任何利润损

失、收入损失、合同损失、生产损失、产品损失、

使用损失、机会损失、因延迟造成的损害，或基于

任何法理（包括过失）或与合同相关的任何间接、

特殊、附带性、惩罚性或后果性损害赔偿承担责任，

无论该等损害是否可预见。 

7.2 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无论责任是基于合同、

侵权（包括过失）、严格责任或任何其他法律理论产

生，供应商的累计总责任以合同价格的 100%为限。 

7.3 此限制不适用于因供应商的过失、欺诈，或供应商

的重大过失或故意不当行为导致的人身伤亡责任。 

8. 知识产权 

在合同项下使用或开发的所有供应商知识产权均仍

归供应商所有。除非合同根据第 9 条或第 10 条终止，

在合同价款全额支付后，采购方获得一项非排他性、

不可转让的许可，该许可仅限于供应范围的操作、

维护和维修，不包括任何复制或创作衍生作品的权

利。工程服务相关文件仅可用于从供应商处采购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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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任何一方的版权材料，另一方不得复制，但为

存档或替换瑕疵副本而进行的复制除外。 

9. 因故终止 

9.1 在适用法律允许范围内，任何一方均可因故，或因

如另一方发生资不抵债、为债权人利益而让与财产

及被指定接管人或受托人、或依据任何破产或资不

抵债相关法律申请债权人保护，或未能依约清偿到

期债务而终止合同。 

9.2 除适用排他性救济措施的情形外，若供应商发生实

质性违约，采购方可在向供应商发出书面通知并说

明违约性质后终止合同。仅在供应商未能：(i) 开始

并积极进行纠正措施；或 (ii) 提供未发生违约的证据

时，才允许终止。根据本条款终止合同时，采购方

应支付已完成的供应范围或其部分的价款。 

10. 解除 

采购方可发出书面通知终止合同。终止费按以下方

式计收：如合同载明取消计划表，则依其确定；如

未载明，则按照合同价格减供应商节省的净成本计

算，但不少于合同价格的 25%——该比例代表对供

应商因终止而产生的最低成本及损失的真实预估。 

11. 保密 

各方应仅将另一方的保密信息用于履行合同之目的，

并应保护该等信息免遭未经授权的披露。以下情形

除外：已公开的信息、第三方合法披露、独立开发

以及法律要求的披露。 

12. 保险 

各方应根据合同规定及适用法律要求，持有与其义

务和责任相称的保险。 

 

13. 法律合规与出口管制 

各方应遵守所有适用法律，包括反贿赂、反逃税、

冲突矿产、竞争、数据保护、强制劳动及童工、健

康与安全、出口管制及劳动法规。 

采购方不得直接或间接向俄罗斯联邦销售、出口或

再出口任何供应范围，或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使用任

何供应范围。采购方应尽最大努力确保其下游供应

链各方受同等义务的约束并遵守该义务。采购方应

建立并维持适当的监督机制，以发现任何违反此义

务的行为。 

14. 不可抗力 

对于因超出其合理控制范围的事件而导致的延迟或

未能履约，供应商不承担责任。在此类事件持续期

间，合同义务中止，交付日期将相应调整。若该事

件持续超过 6 个月，任何一方可提前 15 日发出通知

终止合同；采购方应就截至终止日已完成的供应范

围向供应商支付价款。 

15. 适用法律与争议解决 

合同适用供应商住所地法律。争议未能于 60 日内解

决的，应提交至供应商住所地法院管辖。 

16. 其他条款 

16.1 未经另一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转让合同（供

应商收款权除外）。未行使权利不构成权利放弃。若

本合同的任何条款无效，其余条款仍应保持有效，

并应以反映原意的有效条款替代。 

16.2 如任何条款违法或不可执行，其余条款及程序不受

影响。 

 


